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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谢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薛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刘立志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薛胤  

电话 0731-89836837 

传真 0731-82889189 

电子邮箱 xy@hn122.com 

公司网址 http://www.hn122.com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天路 28 号 C2 栋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6,668,460.62 54,208,917.63 -13.9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3,095.15 11,232,623.04 -96.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02 0.44 
-96.4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90.06% 73.4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99.14% 79.28% - 

流动比率 0.66 1.01 - 

利息保障倍数 -3.24 -4.67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0,284,329.90 87,388,451.81 -53.9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29,527.89 -16,561,378.98 34.6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655,891.00 -16,461,817.7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426.93 -10,996,031.78 102.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86.14% -84.8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00.35% -84.3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66 34.61%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8,110,100 32.12% 0 8,110,100 32.1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696,400 10.68% 0 2,696,400 10.68% 

      董事、监事、高管 2,118,100 8.39% 0 2,118,100 8.39%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7,139,900 67.88% 0 17,139,900 67.8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822,600 38.9% 0 9,822,600 38.9% 

      董事、监事、高管 6,354,300 25.17% 0 6,354,300 25.17%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25,250,000 - 0 25,25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吴维志 5,778,000 0 5,778,000 22.88% 4,333,500 1,444,500 

2 周聪 3,850,000 0 3,850,000 15.25% 2,887,500 962,500 

3 薛胤 2,696,400 0 2,696,400 10.68% 2,022,300 674,100 

4 贺旭 2,311,200 0 2,311,200 9.15% 1,733,400 577,800 

5 苏州华创

赢达创业

投资基金

2,140,000 0 2,140,000 8.48% 0 2,140,000 



企业（有限

合伙） 

6 谢军 1,926,000 0 1,926,000 7.63% 1,444,500 481,500 

7 李晓晞 1,733,400 0 1,733,400 6.87% 1,733,400 0 

8 龚超 1,733,400 0 1,733,400 6.87% 1,300,050 433,350 

9 阳晨 1,155,600 0 1,155,600 4.58% 0 1,155,600 

10 罗清 963,000 0 963,000 3.8% 722,250 240,750 

11 高文杰 963,000 0 963,000 3.8% 963,000 0 

合计 25,250,000 0 25,250,000 100% 17,139,900 8,110,1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相互之间无亲属关系。 

股东吴维志、薛胤、贺旭、李晓晞为一致行动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 

①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 35 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 15 号”)，其中就“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

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以及“亏损合同的判断”作出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执行解释第 15 号的这些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②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 31 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 16 号”),其中就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

理”，“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以及“企业将以现金结

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作出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执行解释第 16 号的这些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单位：元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主要内容 

1、保留意见涉及的内容 

智远科技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中预付款项列示金额为 1,459.08 万元，存货列示金额 1,169.74

万元，合计 2,628.81 万元，占资产总额 56.33%。其中，智远科技为某省级公安机关新一代移动警务平台

项目所发生的前期投入共计 2,224.75 万元（分别为预付款项 1,188.00 万元，存货 1,036.75 万元），占上

述二项资产金额的 84.63%。我们发现上述二项资产的账龄为 3 年以上，且项目尚未签订销售合同，但我

们无法就该项目前期投入的 2,224.75 万元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也无法判断是否发生减值。 

2、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涉及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智远科技多年连续亏损，已出现拖欠员工工资

的情况，影响员工稳定性。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智远科技本年净利润-1,082.95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082.95 万元，应付职工薪酬余额 788.81 万元。此外，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某

省级公安机关新一代移动警务平台项目所发生的前期投入共计 2,224.75 万元，该项目尚未签订正式销售

合同，占用公司大量资金。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智远科技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

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对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保留意见的说明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

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为了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我们同意审计机构的意见。 

因此，针对上述审计意见，为保证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我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给予业务分红权、提高社保公积金缴纳单位、固定薪酬每年上浮 5%-7%等方式，确保重要岗位

关键职工不发生流失，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2、进一步深入推行“同一项目、业务以应收货款节点确定应付货款节点”的资金结算模式，以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的合作理念与各合作供应商及渠道达成上述“背靠背”的业务结算方法；  

3、深入拓展“云计算”、提前布局“边缘计算”业务领域，为稳定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条件； 

4、加强客户关系管理的有效性并提升财务管理的力度，2023 财年采用“以业务、项目行业平均利润中

上水平”的核算标准，严格核销相关费用的支出，保障企业冲出低毛利水平区。并规范公司内部的业务

费用相关制度，将企业经营风险的预警机制提前到业务前端； 

5、持续贯彻“深耕公安信息系统、全面服务政务行业”的公司战略发展理念，加大与公安部第一研究

所、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华为、腾讯、奇安信等业内标准制定者与龙头企业展开深度战略合作力度，利

用合作伙伴的优势地位与体量承接更多、更大的政府信息化项目和业务；同时，以企业自身在湖南省内

的服务、支撑和运维优势为合作伙伴拓展本省市场及落地其我省的商业目标提供技术、资源及人员方面

的支持和保障，从而大幅度提高公司承接项目及运营业务方面的持续能力和可控性； 

6、为研究建设某省“新一代移动警务平台”项目，在前期论证、环境模拟及各项技术指标反复验证等

工作中，该省级公安机关与本公司合作并协同公安部某研究所建立了联合实验室，自 2018 年起，本公

司多批次向该公安机关提供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硬件设备与集成化软件系统和资源，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为“新一代移动警务平台”项目所发生的相关投入共计 2,224.75 万元（其中存货 1,036.75

万元、预付款项 1,188.00 万元）。因软件产品开发的周期的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需求的变化，行

业标准的变化，新技术的运用，软件产品行业的部分客户需要在完成测试后签订合同，目前，该项目仍



在积极推进中。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不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将组织公司相关人员积极采取措施，尽快消除审计报告中非标准意见事项对公

司的影响。 

 


